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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式惩罚，服务式惩罚，交换式惩罚……“学生教育惩戒法”
一出炉，有拍手，有“拍砖”——

本报见习记者 张锐鑫

起草“学生教育惩戒法”的两位老
师分别为市实验中学文峰校区初三体
育老师方春明和初三18班班主任李卫
锋。方春明负责体育教学，但对法学有
浓厚兴趣，平时经常利用业余时间研究
法律法规。而李卫锋作为毕业班班主
任，经常在日常教学和管理中遇到难
题。经过长时间摸索和学习，她逐渐摸
索出一套独有的教育方法。

谈到起草“学生教育惩戒法”的
初衷，李卫锋认为，现在有不少教师
在教学过程中存在对学生管理过严
或过宽的情况。有些教师对孩子过
于严厉，不惜用体罚等方式教训学
生，这不仅给孩子造成了伤害，还造
成家长和学校关系紧张；有些教师面
对学生的不良行为，采取一味回避态
度，表面看似和谐，但对孩子未来的

发展不利。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教
师缺乏科学、系统的惩戒方法，缺乏
在不伤害孩子身心的情况下、引导其
健康发展的惩戒指引。

方春明认为，国家相关法律仅赋予
教师“进行教育教学活动，开展教育教
学改革和实验”的权利，并未明确规定
教师在教学中可使用惩戒手段对学生
进行教育，惩戒权的缺失不利于教师教
学。

两位老师在交流后一拍即合，于
是萌生了起草“学生教育惩戒法”的想
法。从去年年初开始，两人不断查阅
资料、探讨交流，终于在近日起草完毕
了 1.1 万多字的“学生教育惩戒法”。
目前，两人已将“学生教育惩戒法”运
用到教学中，通过不断实践对其进行
完善。

记者看到，“学生教育惩戒法”共十
章，分别从惩戒权主体界定、惩戒的种
类和适用范围、惩戒的正常程序、惩戒权
的监督等方面进行规定。结合两位教师
的专长，方春明主要负责理论部分内容，
而李卫锋则主要负责实践部分内容。

“学生教育惩戒法”专门用一个章
节阐述了惩戒与体罚、变相体罚的区
别。方春明称，惩戒是指教育机构、教
师依法对学生违反校规、校纪行为的
惩罚，它以教育为前提，以惩罚为手
段，以不损害学生身心健康为原则，以
不再出现要惩戒的行为为结果；体罚
是指通过对学生身体的责罚，造成肉
体痛苦或是用言辞伤害学生自尊、侮
辱学生人格的侵权行为，它包括体罚
和变相体罚，即体罚与心罚。“体罚和
变相体罚，在“学生教育惩戒法”中是

被禁止的。这样才能保障学生权利不
受侵害。”他说。

除此之外，在惩戒的种类和适用范
围章节中，“学生教育惩戒法”对学生被
惩戒的范围进行了详细的表述。针对
某些不良行为，该章节还列出了娱乐式
惩罚、反思式惩罚、服务式惩罚、交换式
惩罚等九种惩戒方法，供教师选择。

方春明称，“学生教育惩戒法”对惩
戒的步骤进行了详细规定，就像说明书
一样，教师只需要按照步骤实施即可。
这样就可以严格规范教师的惩戒行为，
不至于出现惩戒过宽或过严的情况。

方春明也表示，由于两人水平有
限，“学生教育惩戒法”还有许多需要完
善的地方。他们主要是想通过此举，引
起更多教师反思，同时给教师惩戒学生
提供参考。

■正方：适当的惩戒，在教育
中不可或缺

洛阳市理工学院附中教务处主任
管宙称，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确有部
分教师选择忍气吞声，对学生的不良行
为选择回避，主要原因是不愿与学生产
生矛盾。

如果学生和教师发生冲突，会有什
么后果？他举例说，在我市某高中一次
期末考试中，一名同学作弊，监考老师及
时制止了他的行为，并要对其进行惩
罚。但这名学生连忙把小抄撕掉后坚决
表示没有作弊。老师让其站在教室门口
并对其进行批评教育，不料这名学生竟
和老师发生肢体冲突，并把老师的眼镜
打碎。事后，校方只是责令学生及其家
长向老师道歉了事。

“校方及老师不愿对学生作出严厉
惩戒，主要是担心激烈言辞会导致学生
行为过激。”他说。近年来媒体报道的
学生因压力大而跳楼、离家出走的事件
时有发生，一些学生把部分教师不当惩

戒行为的视频放到网络上，并冠以“禽兽
教师”等称号……在类似情况发生时，教
师往往处于舆论下风论下风。。这这令一些教师在
惩戒学生时有所顾忌。

在采访中，有不少教师支持对教师
惩戒权利的保护。东方二中团委书记
徐冰称，适当的惩戒在教育中是不可或
缺的，保护教师的惩戒权、明确细化惩
戒手段，有利于规范惩戒行为，更有利于
孩子健康成长。

■反方：程式化的惩戒手段，
阻碍教育创新

也有部分教师对“学生教育惩戒法”
能否保证因材施教持怀疑态度。一位不
愿透露姓名的小学教师陈女士认为，惩
戒是教育的手段之一，而教育是一种艺
术，不是机械的理论。教师在对学生进
行惩戒时，要考虑到学生的承受能力、家
庭背景、性格等因素。针对不同的学生，
教育手段也应随之变化，通过程式化的
惩戒手段进行教育，只能适得其反，对孩
子的心灵造成伤害。此外，把惩戒方法

规定得太细，也不利于教师摸索和实践
新的教育方法，这样无形中阻碍教育创
新。

东方二小学生家长赵华担心，如果
将惩戒方法细化并进行明确规定，教师
可能会减少对孩子的细致关心。只要
孩子一犯错，便套用指定的惩戒方法，
如果效果不好，那么老师便可能以“严
格按照惩戒方法执行”为由推卸责任。

“这样一来，“学生教育惩戒法”便成了
教师逃避责任的‘挡箭牌’，不利于教师
责任心的增强。”她说。也有家长认为，
惩戒固然是教育不可或缺的元素，但在
倡导素质教育的今天，赏识教育也应该
受到教师的充分重视，教师可通过鼓励
让孩子树立自信、奋发上进。

洛阳师范学院教育学教授孟宪乐也
质疑“立法”确立教师惩戒权的做法。他
认为，老师对学生进行惩戒是天然的权
利，无须通过条文形式确立。此外，孩子
在成长中的某些时期所表现出的叛逆是
正常的，如果教育过度强调使用惩戒手
段，容易使学生倾向过度服从，从而抹杀
学生个性。

洛阳 师 范 学 院 社 会 学 者 安 锋 认
为，教师起草“学生教育惩戒法”从侧
面反映了社会对教师教育手段的关
注。近年来，个别教师管理学生方式
不当，给学生身心造成不良影响的事
件时有发生，也有部分教师因此而不
敢对学生施以惩戒手段进行教育。部
分“90 后”“00 后”孩子的特立独行，给
教师的工作出了更多的难题。在这样
的背景下，两位教师出于职业敏感，起
草“学生教育惩戒法”是值得鼓励的。
通过这样的讨论，有利于促进社会对

教师教育方法的反思。
虽然教师、家长、学者意见不一，

但多数人认为“学生教育惩戒法”中的
方法可供其他教师借鉴。孟宪乐认
为，“学生教育惩戒法”是否实用仍有
争议，但其中所列举的惩戒手段，是教
师经验的集中体现，值得其他教师参
考。例如在服务式惩罚中，犯错误的
孩子需要为大家服务，谁有困难都可
以找他帮忙，而他不得拒绝。通过这
种惩罚，可以让孩子从劳动中受到教
育和感化。

市教育局政策法规科相关负责人
表示，教师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积极总
结经验，是值得鼓励的。然而，“学生教
育惩戒法”是否包含涉及侵犯学生权利
的内容？更多教师和家长有何意见？
这都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内容。对此，
市教育局有意举办一系列座谈会，邀请
各校教师、家长就惩戒权问题进行探
讨，并组织法律等各方面专家进行分
析，希望由此引起社会各界的深层次
思考，从而推动我市学校教育水平的不
断提高。

国外教师的惩戒权
美国 惩戒包括一般的纪律惩处、体罚、罚多少

天不让上学、开除、勒令转校等。其中，一般的纪律
惩处包括给家长打电话、罚站、不让参加课外活动、
罚早到校或晚离校、被勒令离开教室10分钟至30分
钟、罚星期六来学校读书等。

新加坡 在辅导、留校的惩戒方式不能奏效情
况下，校长、副校长和纪律事务长有权用藤条对违规
学生进行体罚。但对象限于男生，部位限于手心和
屁股，必须有见证人在场，体罚后写成书面报告，并
立刻通知家长。

韩国 《教育处罚法》准许教师使用长度不超过
100厘米、厚度不超过1厘米的戒尺，如对女生打小
腿5下，对男生打小腿10下等。 （锐鑫）

近日，市实验中学文峰
校区两位教师花一年时间
起草的1.1万多字的“学生
教育惩戒法”完成初稿。

是什么让两位教师有
这般想法？其他教师和家
长对此有何看法？这反映
了什么深层次教育问题？
记者对此进行采访调查。 ？利于孩子成长，还是阻碍教育创新

起草万余字“法案”期望规范惩戒手段

惩戒方法被细化 教师行为被规范

针对草案 大家各抒己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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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所实行的部分惩罚方式：
娱乐式惩罚：让犯了错误的同学给大家表演节目。
服务式惩罚：让犯了错误的同学为大家服务，谁

有困难都可以找他帮忙，而他不得拒绝。
交换式惩罚：拿学生最喜欢做的事来交换。比如

在一定的时间内不准看电视、不给零花钱、不许参与
课外活动等。

■教师常用错误体罚和变相体罚方式列举：
（一）长时间的罚站、罚跑、罚跪、面壁、罚重体力

劳动、罚抄写；
（二）直接的肉体攻击，有揪耳朵、

扇耳光、脚踢、器具抽
打等；

（三）心理攻击，有
威胁、呵斥、讽刺、挖
苦苦、、辱骂辱骂、、刁难刁难等。

■惩戒的过程及条件：
惩戒之前，讲清理由和道理；惩罚之中，掌握尺

度；惩戒之后，对孩子进行相应心理安抚，让学生对惩
戒心服口服。

学校要与家长签订惩戒协议，家长若对哪种惩戒
方式有异议，认为不适合自己的孩子，可在协议上写
出来，那么该方式便不在其孩子身上使用。

允许师生“有肢体接触”。允许教师将严重违规
的学生拖出教室，但不允许采取勒住学生脖子或将学
生的双手铐到后背等威胁学生生命、损害学生尊严的
行为；当学生的违规行为超过学校管辖范围时，学校
可以报警。

■教师行使惩戒权的合理程序：
学生犯规—教师与学生单独沟通—教师对学生

进行批评教育—学生认错—教师与家长及时进行联
系—教师进行更重的惩戒—心理疏导—后续观察

“学生教育惩戒法”摘录


